
原申請自行測定
案，經農試所函
請研發單位提出
研訂/研修案 

是否符合 
研訂/研修要件？ 

研發單位自行函
文農試所提送研
訂/研修案 

研發單位進行基準草
案之研訂/研修 

農試所函文農委會，
基準核定後公告 

研發單位提出基準研修(新訂)流程 
(111年第二次農機性能測定方法與暫行基準研訂會議決議) 

是 

否 

是 

否 研發單位於基準研
訂會議之提案是否

通過？ 

檢附已技轉證明文件、
機械說明、研訂基準草
案或研修草案(含修訂

對照表) 

退/補件 

函文農試所列入基
準研訂會議議案 

1. 研發單位召開研商會
議以研訂/研修草案。 

2. 研商會議成員至少包
含3名農試所聘任之農
機性能測定暫行基準
研討小組委員。 

3.  研發單位函文農試所
派員參與研商會議。 

4. 由農試所協助檢視草
案是否符合基準研訂/
研修原則。 

農試所函文研發單位
可自辦基準研擬 

附件2 


